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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訪查 TAF 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報告 
 

壹、本會與 TAF 合作加強認證實驗室管理 

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2 點規定，機關辦理

公告金額以上工程，應將鋼筋、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等 17 項公共工程

材料送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以下簡稱 TAF)認可實驗室辦理試驗。 

為督促 TAF 認可之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維持其品質系統運

作，並正確出具認可標誌報告，達到為公共工程之施工材料品質把關之

目的，本會自 95 年起，依 TAF實驗室認證服務手冊第 10.6 節「監督評

鑑」規定，每年會同 TAF 辦理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不預先訪查，

以保障優良實驗室，淘汰不良者。 
 
貳、104 年度訪查計畫執行情形重點及成果： 

一、訪查對象： 

針對 103 年經 TAF處置之實驗室計 26 家 (包括：17 家終止、8

家暫時終止、1 家減項)，其中，1 家申請展延未通過，8 家本會歷年

已前往訪查，其餘 17 家列為隨機訪查對象。 

二、訪查過程： 

(一)訪查時間：104 年 3 月至 10 月。 

(二) 訪查方式：以不預先通知方式進行訪查，訪查成員包括外聘專

家學者 2 位、TAF評審委員 2 位、本會領隊及工作人員各 1 位。 

(三) 評分標準：依「訪查 TAF 土木類實驗室訪查項目及評分標準表」

進行評分，評分項目包括「管理要求」（50%）及「技術要求」

（50%）等 2 大項，訪查成績以各委員評分之總和平均計算。 

三、訪查結果： 

104 年度不預先通知訪查 8 家實驗室，訪查結果，甲等(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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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有 5 家，占 62.5%、乙等(70-79 分)有 2 家，占 25%、丙等(60-69

分)1 家，占 12.5%。受訪查之實驗室名稱、訪查日期、評分結果，

如表一所示： 

      表一   104 年度 TAF 認可土木領域實驗室訪查結果明細表 
序

號 實驗室名稱 TAF 
編號 

訪查 
日期 

評

分 
訪查 
結果 TAF 監督評鑑結果 

1 
竣葦科技檢驗有

限公司 2076 104.3.9 87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2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2 
正中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2072 104.4.7 60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4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3 
吉仁檢驗科技有

限公司 2042 104.5.19 80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1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4 
禾洋科技檢驗有

限公司 2221 104.6.18 83 
通知缺

失改善 無不符事項。 

5 

國泰檢驗科技有

限公司-立勝台

南工程材料試驗

所 

2127 104.7.20 83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1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6 
紳永檢測有限公

司(新北市三峽

實驗室) 
2893 104.8.20 77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2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7 
群益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1832 104.9.25 85 
通知缺

失改善 無不符事項。 

8 
康士特材料檢驗

有限公司 2354 104.10.16 77 
通知缺

失改善 
TAF 開立 2 項不符

事項之缺失。 

四、訪查主要缺失： 

(一)管理要求方面： 

1、人員內訓紀錄不完整，試驗員對試驗基本知識不足，僅靠內

部人員相互學習，無外部學習訓練。 

2、內部稽核紀錄表所記載之事項未落實、表單內欄位未簽名，

且稽核人員不熟悉規定，未依規定辦理稽核。 

3、客戶意見調查表頻率不足、未做統計分析，另客戶抱怨皆未

留存紀錄。 

4、部分試驗室轉包案件，樣品編號及收件單等資料不完整。 

5、部分實驗室操作人員、業務部門、組織圖及工作職掌等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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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區別。 

6、未對試驗外包之實驗室進行評核或相關檢核工作。 

7、試驗委託單手稿，未記載會驗人員到達時間，惟試驗報告卻

已紀錄，另實驗室報告手稿紀錄修改過於頻繁，或試驗人員

簽名不完整或不清晰，且未建立報告修改清單。 

(二)技術要求方面： 

1、混凝土試體(或鋼筋)收件時，其外觀量測未記錄，且收件及

執行試驗時間與書面紀錄不符。 

2、試驗區域未落實進出管制。 

3、試驗室環境雜亂，待測試樣品未妥善保管。 

4、儀器設備未妥善清潔保養及未張貼校正資料養護紀錄。 

5、測試完成之樣品未依規定應保存 7 天。 

6、試體養護水槽未控制石灰水飽和度，且養護水槽水質混濁，

表面浮渣甚多，未檢查石灰濃度及水質是否符規定。 

(三)其他： 

試驗室之監視系統未完整呈現試驗過程，或畫面解析度不佳無

法辨識，且存檔時間未符 3 個月規定。 

五、訪查缺失處置： 

(一)對違反 TAF 相關規定之實驗室，TAF 依土木領域特定規範等規

定處置，最重可處以停權，並將相關資訊公告於網站，供機關

參考因應，以收警惕效果。 

(二)若缺失情節重大且涉及偽造文書之嫌者，移送檢調機關調查。 

(三)各實驗室訪查之相關缺失及改善建議，本會均已函請各實驗室

檢討改進。 

六、訪查績效： 

(一) 本會自 95 年執行訪查計畫，累計至 104 年止，共訪查 81 家認

證實驗室，其中 3家因嚴重缺失，依 TAF 認證規範被永久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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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7%），13 家因違反規定，依 TAF 認證規範處以暫時終止

（占 16%）。 

(二) 實驗室人員與 TAF 參與委員均反應，透過不預警訪查實驗室，

已於業界形成示警風氣，達到保障優良實驗室，逐步汰除不良

實驗室之目的。  

(三) 歷年訪查處置結果如圖一所示： 

  

圖一 95～104 年 TAF 實驗室訪查處置結果統計表 
 

参、未來具體作法 

依據 95～104 年度不預先訪查結果，計有 19.75%土木領域測試之

實驗室，有嚴重缺失或違反規定被處以永久終止或暫時終止之處置，惟

歷年處置率已由 95 年之 37.5%減少至 104 年度未有被處置案件，顯示

本會會同 TAF之訪查機制有其成效。 

為延續推動訪查機制，並提升執行成果，後續仍應持續加強認證實

驗室之管理，未來執行方向重點如下： 

一、研擬「105 年度訪查 TAF 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計畫」，持續辦

理實驗室訪查作業。 

二、104 年 3 月至 12 月訪查發現之缺失，主要問題為實驗室未明訂內部

管理制度及試驗人員訓練成效不佳、實驗室空間或設備管理不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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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請 TAF 轉知認證之實驗室加強注意，並請 TAF 研提改善對策，

避免相同缺失重複出現。 

三、另請 TAF持續加強土木材料領域實驗室之監督評鑑，並加強督導回

報異常之實驗室及曾被處分且尚在認證之實驗室，以利瞭解實驗室

試驗管控狀況。 

四、本會於辦理公共工程相關督導、查核、抽驗，若發現實驗室有異常

情形時，請 TAF 協助後續實驗室管理及業務執行作業之查察；另

TAF 於進行實驗室監督評鑑、能力測試…等作業時，如有發現實驗

室執行公共工程業務異常情形，亦可回饋本會進行工程施工查核作

業。 

五、為避免實驗室有不法情事發生，除請 TAF持續辦理認證實驗室相關

人員教育訓練、能力監督及資格鑑定等監督管理措施外，並加強實

驗室人員工程倫理及實驗室自身之教育訓練宣導，以提升實驗室相

關人員專業地位及認證品質。 

六、為使機關瞭解實驗室辦理相關公共工程重要材料實驗流程及 TAF

評鑑重點，請 TAF 協助有需求之機關宣導說明，使機關人員瞭解實

驗室試驗相關程序及應注意事項，加強公共工程材料之管理。 


